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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跨機關審查作業流程圖 

申請 

貿易署收件 

1. 依貨品別分送貨品主管機關，請其針對最終使用人申報之最終用途與輸出

貨品本身之用途是否相符，提供意見予貿易署辦理(十個工作天)。 

2. 請駐外機構或其他相關機關針對國外交易對象是否可能涉及武器擴散或

就最終用途及使用人進行查核，提供意見予貿易署辦理(十五個工作天)。 

貿易署彙整受諮詢機關意見 

拒絕發證 

貿易署召開跨

機關審查會議 

(十個工作天) 

管理策略推 

動小組審查 

(十五個工作天) 

核發輸出許可證 

同意 

具政策性需另審查案件 

不同意 

不同意 

受諮詢機關之一認為具有

高度風險 

風險程度待確認之爭議案件 

受諮詢機關咸認該申請

案無高度風險 

初審是否屬戰略性高科技貨品： 

1. 申請案屬輸往北韓敏感貨品清單、伊朗敏感貨品清單之貨品。 

2. 國外交易對象屬我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實體管理名單或觀察

名單之對象或非屬前述名單之對象但仍有疑慮，或最終使用人與

最終用途有疑慮者。 

是 

附件 

同意 


